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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普法领导小组会议审议“六五”普法规划

尝试建立科学量化的法制宣传教育评价体系
评估更具科学性

“ 五五 ”普法期间 ，杭州余杭区率先创立了“ 法治指
数”，开启了法制宣传教育量化评估的先河。“ 六五”期间，

《 规划》提出：

“尝试建立科学量化的法制宣传教育评价体系，开展
法制宣传教育绩效评估体系课题研究。完善考核评估机
制，引入社会评价功能，探索建立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评价
制度，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年度考核、阶段性检查和专项
督察，对重点对象学法用法情况进行专项检查。”

《 规划》整体上更注重把握定性与定量的关系，着力提
高评估工作的科学化、合理性、透明度。 如青少年法制宣传
教育“ 实现在校学生、教育管理干部和教职员工的全员覆
盖”，农村法制教育阵地建设“ 五个一”等量化要求，使工作
目标更加具体。

此外，《 规划》 还提出了可建立法制宣传教育评价体
系、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等措施，以提高工作实效考核评
估的科学化。

外来常住人口普法经费纳入财政预算
保障有了新提高

《 规划》规定：

“各级政府应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制定法
制宣传教育工作经费保障标准，并纳入年度财政预算，专
款专用。各地、各单位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经费落实情况纳
入“六五”普法考核验收的重要指标，其中，县（市、区）级每
年人均经费不低于0.6元（含外来常住人口），已高于0.6元
的县（市、区）不得低于原标准；省、市两级根据法制宣传教
育工作需要予以保障。鼓励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对法制
宣传教育事业的公益性投入。”

我省是外来人口输入大省， 现有外来常住人口
2000

万人左右。 针对这一特殊群体，《 规划》首次把外来常住人
口普法经费纳入各地财政保障。 还将原有各县市区人均普
法经费不得少于

0.3

元的标准提升至
0.6

元，并规定不得低
于现有标准。丰富多彩的社区普法活动

这一个五年，浙江普法将创新局面
本报为您解读我省“六五”普法规划

经过近一年的调研起草 、征
求意见和修改完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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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13

日，

省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了省普法教
育领导小组 《 关于在全省公民中
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
规划（

2011- 2015

年）》（ 以下简
称《 规划》） 。

编制高质量的“ 六五”普法规
划是推进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纵深
发展的重要保障。起草期间，省委
书记赵洪祝多次就法制宣传教育
工作和“ 六五”普法规划研究制定
工作作出指示。赵洪祝指出，我省

“ 十一五”普法工作取得了良好成
果，“ 十二五”要继续努力，不断取
得新成效。省委副书记、省普法领
导小组组长夏宝龙专门就编制工
作提出“ 在普法目标上，要更加突
出任务指标的刚性； 在普法理念
上，要更加突出法治精神的培育；

在普法内容上， 要更加突出满足
不同群体的需要；在普法方式上，

要更加突出现代化手段的运用”

等四个方面的要求。

《 规划》 共分五个部分 ，约
9000

字。 开篇对我省“ 五五”普
法规划的经验成就进行简要回顾
和总结， 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法
治建设的新成就， 分析中国特色
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法制宣
传教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
务。第一部分阐述了指导思想、工
作原则和总体目标； 第二部分是

“ 六五” 普法期间的八项主要任
务；第三部分是普法对象和要求，

提出了我省“ 六五”普法期间的六
类重点对象； 第四部分是工作步
骤与安排； 第五部分是组织领导
和保障。

仔细分析我省的“ 六五”普法
规划，可以发现，《 规划》在总结我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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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来 、尤其是“ 五五 ”普法
以来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， 立足
浙江实际，突出了重点对象，强化
了“ 实效”意识，既符合全国规划
的要求，又体现了普法教育的“ 浙
江特色”。

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夯实法治基础

目标是“ 三个相一致”

“ 五五”普法期间，我省各地各部门围绕省委“ 创业富民、创新强省”

总战略，联合有关部门积极开展转变发展方式、扩大内需、资源环保等
方面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；加强企业法制宣传，针对重点项目、重点工
程等开展专项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。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、推进三项重
点工作，加强与相关部门合作，做好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。“ 五
五”普法期间，我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走在全国前列，多项工作在全国
推广，得到省委领导的充分肯定。

《 规划》第一部分的指导思想、工作原则和总体目标，与全国规划保
持高度一致。同时，《 规划》结合了我省“ 十二五”规划的目标任务和建设

“ 法治浙江”的新要求，在总体目标上提出“ 三个相一致”的要求，使今后
五年的工作目标更加明确具体、易于把握。 规划在总体目标中提出：

“通过广泛深入的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，进一步坚定法治建设
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，提高全民法律意识、法律素质和法律信仰，
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，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，努力实现法制
宣传教育理念和手段与全社会学法用法需求相一致，公民法律意识和
法律素质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相一致，社会管理法制化水平
与人民群众对法治社会的期望相一致，为顺利实施我省国民经济和社
会发展‘十二五’规划夯实法治基础。”

以社会管理法治化促进社会管理科学化
普法有了新任务

根据《 规划》的部署和安排，“ 六五”普法期间，我省将着重做好以下
工作：

“ 一是突出宣传宪法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；二是深入学习宣传中国特色
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国家基本法律；三是深入学习宣传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
法律法规；四是深入学习宣传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；五是深入学
习宣传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律法规；六是切实加强反腐倡廉法制宣传教育；
七是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；八是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实践。”

在总结全国规划精神和我省“ 五五”普法成效的基础上，《 规划》做
出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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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新的部署：首次提出“ 以社会管理法治化促进社会管理科学
化”，提出要“ 健全法律顾问体系，大力推进政府、乡村、社区、企业法律
顾问制度，引导公民依法理性有序表达利益诉求。 ”

《 规划》提出了要“ 学习和宣传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法规，促
进公权力规范运行”，并增加了司法救助、法律援助等法律法规学习宣传
的内容。 还提出了要“ 积极搭建法治文化创建平台，鼓励社会各方力量特
别是各类文化团体参与法治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”、“ 依托重大文化惠民
工程和城乡文化设施提升工程建设，以中心镇、社区、村公共文化设施为
重点，逐步完善基层法制文化公共设施，建立法治文化教育基地”。

《 规划》还结合我省创建“ 民主法治村（ 社区） ”、“ 诚信守法企业”的
实践，提出“ 积极推动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向新的领域延伸发展”，开展

“ 依法治校”示范单位创建工作。

领导干部、青少年、外来务工人员……

对象具有浙江特色

在《 规划》第三部分的对象和要求中，根据全国规划，

我省结合自身实际提出：

“切实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；切实加强公务员学法
用法；着力推进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；深入开展企事业经
营管理人员和职工法治宣传教育；深入开展农民法制宣传
教育；认真做好外来务工人员法制宣传教育。”

根据全国规划提出的加强对领导干部学法守法用法
情况的督促检查和年度评估考核等的要求，我省明确“ 在
行政执法部门的重点岗位逐步推行领导干部的述职述廉
述法”，同时提出“ 健全完善人大任命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
识考试制度，并逐步扩大到非人大任命领导干部”。

在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方面，《 规划》首次提出“ 按照
《 浙江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（ 2010—2020
年）总体要求，在全省教育部门和各级学校深入开展法制
宣传教育，实现在校学生、教育管理干部和教职工的全员
覆盖”的目标。 同时，针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薄弱环节，提
出“ 依托社区、少年群体的法制宣传教育，重点开展青少年
权益保护、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等法律法规的宣传
教育”。

根据我省民营企业多的特点，《 规划》将企事业经营管
理人员和职工列入重点人群，提出“ 提高企事业单位回报
社会、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”。 此外，针对我省是外来务
工人员输入大省的现况，《 规划》对外来务工人员等的法制
宣传教育都做了明确的要求。

■本报记者王春芳通讯员李爽

“六五”普法启动新闻发布会，记者争相采访


